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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一頁 

一、甲公司（下稱甲）就其產品與乙商行（下稱乙）訂立經銷契約，為擔保嗣後各筆貨

款之清償，由乙提供土地一筆為甲設定抵押權作擔保，其最高限額為新臺幣 500 萬

元。10 年後，甲請求確定原債權，請問原債權於何時確定？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

之原債權確定後，發生那些法律效果？（25 分） 

二、請就「處分」之含意，說明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1 項所謂「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

物，其處分」與民法第 819 條第 2 項所謂「共有物之處分」，二法條中之「處分」

有何不同？設甲、乙、丙三人共有 A 地，甲、乙未經丙同意，將 A 地出售於丁，

現行土地法規對丙有何保護措施規定？（25 分） 

三、甲將基地一筆出租於乙，供乙在其上建築別墅。嗣後，乙依土地法第 102 條規定請

求甲會同申請地上權登記，甲在何種情形下得予拒絕？另請比較土地租賃權與地上

權之異同。（25 分） 

四、何謂地價區段？何謂區段地價？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之規定，估計區段地價之方法

如何？請分別說明之。（25 分） 


